
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

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

于 2017 年 5月 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人，代表公司有

表决权的股份 6842.3553 万股，占公司股本的 100%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的有

关规定。 

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，本次大会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以 6842.3553 万股赞成、0股反对、0 股弃权，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

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%，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研究报告

的议案》。 

同意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： 

（1）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9,751.08万元，投资于公司“电能质量产品建设产业化项目”； 

（2）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13,326.56 万元，投资于公司“电动汽车充电系统建设产业

化项目”； 

（3）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5,033万元，投资于公司“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； 

（4）将募集资金人民币不超过 4,000 万元，用于补充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流动资

金及偿还银行贷款。 

同意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具体实施上述项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



 



 


